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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098          证券简称：航通 3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退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0 月 24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0 月 1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原告 

姓名或名称：国家税务总局沈阳辉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主要负责人：钟建辉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债权人 

2、被告 

姓名或名称：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忠荣 

与退市公司的关系：被告为本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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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27 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裁

定受理航天通信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平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联合团队担任航天通信管理人。国家税务总局沈阳辉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以下简称辉山税务局）依法向航天通信申报债权，其中债

权本金为 25629478.01 元，违约金/滞纳金 42742175.33 元，合计 68371653.34

元。航天通信管理人经审核后，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向辉山税务局送达了《航天

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债权确认书》，确认辉山税务局对航天通信享

有优先债权即税款本金为 25561332.61 元，享有普通债权即滞纳金为

25561332.61 元。辉山税务局对管理人确认的优先债权无异议，但对普通债权数

额提出异议，其认为普通债权即滞纳金应为 42734095.25 元。管理人对辉山税务

局的债权异议进行了复核，并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作出《债权异议复核通知书》，

认定辉山税务局的优先债权为 25561332.61 元，普通债权为 25561332.61 元。辉

山税务局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收到上述复核结果后，遂提起本案诉讼。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航天通信管理人确认的普通债权滞纳金金额为 25561332.61 元,辉山税务局

现申请将超出税款本金的滞纳金 17172762.64 元追加确认为普通债权,辉山税务

局向杭州中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航天通信欠缴的税款滞纳金

17172762.64 元(暂计至 2024 年 12 月 27 日)为普通债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航

天通信承担。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税收滞纳金的法律适用，应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基本原

则。《税收征收管理法》是规范税收征收与缴纳行为的特别法，而《行政强制法》

是规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行为的一般法。在税收征收这一特别领域，关于滞纳金

的具体规定，应当优先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按滞纳金按日万分之五计

征且未设定上限。反之，《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加处罚款或滞纳金不

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数额”的规定，适用于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情形，并不适用

于作为特别规定的税收滞纳金。航天通信管理人援引《行政强制法》主张滞纳金

不得超过本金，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其次,税收滞纳金是纳税人因迟延缴纳税款

而需承担的税收利息及迟延履行责任，其核心功能在于补偿国家财政损失，并督

促纳税人及时履行义务，征收的直接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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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三十二条，在法律未设定上限的情况下，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权擅自增设

限制。全额计收滞纳金是维护国家税收债权和征管秩序的必然要求。税收具有强

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滞纳金制度是保障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维护国家财政利

益的重要法律手段。综上，案涉税收滞纳金的计算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

定，其金额可依法超过税款本金，应当全额确认为合法债权。航天通信拒绝确认

超出部分的滞纳金，侵害了国家税收债权。为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和国家财政利益，

辉山税务局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全部诉讼请求。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杭州中院认为，本案中，航天通信管理人在审查确认辉山税务局的债权时，

确认辉山税务局对航天通信享有优先债权即税收本金 25561332.61 元，并根据行

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税收本金为上限确定普通债权，即滞纳金

25561332.61 元，该确认结果符合法律规定。辉山税务局主张税收滞纳金不应适

用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其诉讼请

求，应予以驳回。 

综上，辉山税务局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辉山税务局对航天

通信享有优先债权 25561332.61 元，普通债权 25561332.61 元。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国家税务总局沈阳辉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124837 元，由国家税务总局沈阳辉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负

担。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已经预留了偿债资源，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经营不

会产生负面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按照重整计划在前期计提了应交税金和预计负债，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

当期利润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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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判决是一审判决结果，原告可能会提起上诉。公司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

已经预留了偿债资源，公司将按照法院最终生效的判决，清偿有关债权，确保重

整计划执行。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浙 01 民初 3038 号民事判决书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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